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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縣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審 核 摘 要 表 

項 目 說 明 

都市計畫名稱 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變更內容

明細表編號三）案 

變更都市計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變更都市計畫

機 關 彰化縣政府 

本案公開展覽

之 起 迄 日 期 

公開展覽 

第一次 

公開展覽日期： 
自民國 96 年 6 月 13 日至民國 96 年 7 月 13 日

止，計 30 日。 
公開展覽地點：  
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市公所 
登報： 
刊登於台灣時報第 23 版（96 年 6 月 13 日）、

台灣時報第 21 版（96 年 6 月 14 日）、台灣時

報第 23 版（96 年 6 月 15 日） 

第二次 

公開展覽日期： 
自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至民國 98 年 6 月 27 日

止，計 31 日。 
公開展覽地點：  
本府建設處城鄉計畫科、彰化市公所 
登報： 
刊登於太平洋日報第 5 版（98 年 5 月 27 日）、

太平洋日報第 13 版（98 年 5 月 28 日）、太平

洋日報第 18 版（98 年 5 月 29 日） 

公 開 
說 明 會 

第一次 民國 96 年 6 月 27 日於彰化市公所舉辦。 

第二次 
民國 98 年 6 月 17 日於彰化市農會農業推廣中

心舉辦。 

人民團體對本

案之反映意見 詳人民及團體陳情意見綜理表 

本案提交各級

都市計畫委員

會 審 核 結 果 

縣 級 
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7 年 1 月 25 日第 177 次會

議、民國 99 年 4 月 8 日第 191 次會議、民國 99 年 4 月

30 日第 192 次會議審議通過。 

部 級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8 年 4 月 21 日第 705 次會

議、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756 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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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與背景 

第一節  計畫緣起 

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地區為行政院「加速推動都市更

新方案」擇定加速推動 50 處地區之一，彰化縣政府為配合行政

院「加速推動都市更新方案」之執行及促進土地有計畫之再開

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等，爰

依都市更新條例之規定，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 

彰化縣政府配合前述都市更新計畫辦理都市計畫變更，透

過整體發展規劃考量，強化台鐵扇形車庫應有之觀光遊憩機

能，並配合調整更新地區內之土地使用，藉由變更回饋機制提

昇公園綠地、交通系統之服務水準，以復甦市中心應有之都市

機能、改善更新地區之居住環境，就配合都市更新辦理都市計

畫變更之主要辦理目的與內容分述如下： 

一、以扇形車庫為發展核心，將鄰近土地（包含古蹟保存

區、鐵路用地及公園用地）納入鐵道文化專用區，進

行整體規劃，以提昇扇形車庫之觀光機能與意象。同

時為增加鐵道文化專用區之發展腹地及周邊生活環境

品質，調整扇形車庫北側之土地使用與公共設施，增

加公園用地規模。 

二、火車站周邊劃設之乙種工業區有其貨物鐵路運輸機能

之時代背景，然因貨物公路運輸取代鐵路運輸以及計

畫區內產業轉型發展，導致原有工廠遷出、註銷，產

生土地閒置之情形，再加上鄰近地區之土地使用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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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以住宅及商業為主，故更新地區內之乙種工業區實

有配合調整之必要性，俾利透過公共設施回饋及建築

物更新等，提昇市中心土地使用機能，達至都市更新

之目標。 

三、更新地區內之車站專用區原為公路局台灣汽車客運公

司所經管，但民營化後，該車站呈現閒置狀態已逾 5

年，土地無法有效利用，造成環境衛生及都市治安的

死角，故為改善此一課題，應調整其土地使用，以促

進該地區土地有計畫之再開發利用。 

彰化縣政府於民國 96 年 6 月 13 日至 7 月 13 日間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草案公開展覽，案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8

年 4 月 21 日第 705 次會議審議，同意退回縣政府重新依法定程

序辦理。 

嗣後，彰化縣政府於民國 98 年 5 月 27 日至 98 年 6 月 27

日間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草案第二次公開展覽，並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民國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756 次會議通過，惟各變更

案後續報請核定時，涉及變更回饋協議書、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公開展覽等不同事項之辦理，故決議彰化縣政府得視實際發展

需求，依開發單元分階段報由內政部核定後，依法發布實施。 

本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一、二、四案（第一階段）、

編號第七案（第二階段）及編號第六案分別經彰化縣政府 101

年 3 月 30 日府建城字第 1010082826 號、112 年 4 月 24 日府建

城字第 11201466660A 號及 114 年 10 月 23 日府建城字第

1140412017 號公告實施在案，本次報核案件為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號第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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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內政部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756 次會議決議內容，本次

報核案件應另行擬定細部計畫及採都市更新方式辦理，俟彰化

縣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細部計畫，以及都市更新事業計畫

經公開展覽後，再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圖報由本部逕予核定

後實施。 

本次報核案件另行擬定之細部計畫案業經 103 年 9 月 30

日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2 次會議審議通過，都市更新事

業計畫亦分別於 104 年 4 月 13 日至 104 年 5 月 13 日及 114 年

4 月 25 日至 114 年 5 月 25 日辦理公展，爰此，本次報核案件

依前述會議決議完成細部計畫審議及都市更新事業計畫經公開

展覽，報請內政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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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法令依據 

變更彰化市都市計畫（配合彰化火車站北區都市更新）案

係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辦理個案變更。 

本次報核案件係為變更彰化市都市計畫（配合彰化火車站

北區都市更新）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第三案，依內政部都市

計畫委員會第 756 次會議決議分階段報請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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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現行都市計畫 

彰化市都市計畫於民國 44 年發布實施，民國 54 年為順應

都市發展需要而進行修訂，於民國 59 年 4 月公告實施。另於民

國 65 年、75 年分別辦理公共設施保留地通盤檢討並發布實施。 

民國 77 年以第二次公共設施通盤檢討所訂之計畫人口

200,000 人為依據，引用「台灣省第一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

地專案通盤檢討作業原則」，專案進行公共設施保留地面積之

檢討，並於民國 80 年 7 月公告實施，另彰化市都市計畫之第一

次通盤檢討於民國 93 年 8 月公告實施，同時完成都市計畫圖重

製作業，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於 108 年 7 月公告實施，並

於該次通盤檢討中拆離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該擬定彰化市細

部計畫於 109 年 7 月公告實施；前述通盤檢討後迄今共計四案

個案變更案件公告實施，分別為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部分溝

渠用地及部分污水處理廠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電路鐵塔用地

為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配合水資中心西側之大埔截水

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案、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配合彰化市

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案、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

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七）（第

二階段）案及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

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六）案。 

彰化市主要計畫之計畫人口為 200,000 人，計畫面積為

1,234.71 公頃，土地使用計畫以住宅區為主，面積 608.56 公頃，

占計畫區 49.29%，其次為商業區，面積 79.93 公頃，占計畫區

6.47%，非都市發展用地農業區及風景區面積合計為 27.86 公

頃，占計畫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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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為彰化市主要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表 1-2 為彰化

市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圖 1-1 為彰化市主要計畫示

意圖。 

表 1-1   彰化市主要計畫變更歷程一覽表 
編號 計畫名稱 發布實施日期文號 

1 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 彰化縣政府 108 年 07 月 03 日府建

城字第 1080203556 號 

2 

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部分溝渠用地及部分污

水處理廠用地為道路用地、部分電路鐵塔用地

為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配合水資中心

西側之大埔截水溝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案 

彰化縣政府 110 年 08 月 30 日府建

城字第 1100276031 號 

3 
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配合彰化市大埔截水溝

堤岸道路拓寬工程)案 
彰化縣政府 111 年 12 月 19 日府建

城字第 1110488108 號 

4 
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

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七)(第二階段)案 
彰化縣政府 112 年 04 月 24 日府建

城字第 1120146660A 號 

5 
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

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六）案 
彰化縣政府 114 年 10 月 23 日府建

城字第 1140412017 號 

資料來源：彰化縣政府城鄉計畫便民服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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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彰化市主要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占計畫面積 
百分比（%） 

占都市發展用地

百分比（%）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08.56 49.29 50.43 
商業區 79.93 6.47 6.62 
乙種工業區 73.96 5.99 6.13 
文教區 13.62 1.10 1.13 
保存區 1.83 0.15 0.15 
古蹟保存區 3.53 0.29 0.29 
加油站專用區 0.45 0.04 0.04 
電信專用區 0.36 0.03 0.03 
郵政專用區 0.25 0.02 0.02 
農業區 25.63 2.08 - 
風景區 2.23 0.18 - 

小  計 810.35 65.63 64.84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89.97 7.29 7.45 
機關用地 20.04 1.62 1.66 
公園用地 59.40 4.81 4.92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0.27 0.02 0.02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1.82 0.96 0.98 
廣場兼停車場用地 2.06 0.17 0.17 
綠地 1.78 0.14 0.15 
綠地（兼作溝渠使用） 6.30 0.51 0.52 
市場用地 2.17 0.18 0.18 
體育場用地 15.24 1.23 1.26 
醫院用地 1.40 0.11 0.12 
電台用地 0.13 0.01 0.01 
變電所用地 2.47 0.20 0.20 
溝渠用地 8.06 0.65 0.67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67 0.05 0.06 
鐵路用地 20.69 1.68 1.71 
廣場用地 1.16 0.09 0.10 
道路用地 125.82 10.19 10.43 
停車場用地 3.04 0.25 0.25 
社教用地 5.09 0.41 0.42 
高速公路用地 17.12 1.39 1.42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25 0.02 0.02 
綠園道用地 18.45 1.49 1.53 
污水處理廠用地 6.39 0.52 0.53 
電路鐵塔用地 0.03 0.00 0.00 
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 0.00 0.00 0.00 
自來水事業用地 4.54 0.37 0.38 

小  計 424.36 34.37 35.16 
合  計 1,234.71  100.00 - 

都市發展用地面積 1,206.85 - 100.00 
註：1.依據「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民國 108 年 7 月）及其後四案個案

變更案件彙整。 
2.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 0.0014 公頃。 
3.表內面積應以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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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彰化市主要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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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都市更新計畫概述 

「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案」經彰化縣政府

101 年 1 月 3 日府建城字第 1000420171 號公告實施。茲就更新

計畫內容摘要說明如後。 

其中，都市計畫配合調整變更部分，台鐵宿舍更新發展區

由鐵路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台汽舊站更新發展區由車站專用

區變更為住宅區均已發布實施。 

第一節  更新地區範圍 

更新地區位於彰化火車站北側，原擬劃設面積約為 16.09

公頃，然參考先期規劃內容、扇形車庫發展腹地需求及考量更

新地區之完整性，爰擴大都市更新地區範圍，面積由 16.09 公

頃擴增至 33.37 公頃，為三民路、永安街、自強路、彰美路 58

巷、彰美路、辭修路及火車站前後廣場以北所圍成之地區（不

含已申請工業區容許使用之乙種工業區），更新地區範圍業經

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7 年 1 月 25 日第 177 次會審議   

通過。 

更新地區內已有一處更新單元，為彰化縣政府於民國 96

年 2 月 14 日公告之更新單元，該單元為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劃

定，範圍為彰化段西門小段 369、377-2、377-24、379-1、379-4、

379-5、379-8、379-9 等 8 筆地號座落土地。 

圖 2-1 為更新地區範圍及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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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1  更新地區範圍及區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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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 

更新地區內之土地使用分區以乙種工業區為主，主要分布

於鐵路以西之後火車站，面積約 9.84 公頃，占更新地區

29.49%，其餘包含商業區、住宅區、古蹟保存區及各類公共設

施用地等，有關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詳表 2-1，土地使

用計畫示意圖詳圖 2-2。 

表 2-1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目 面積（公頃） 占更新地區面積 
比例（%） 

住 宅 區 3.79  11.36  
商 業 區 5.54 16.60  
乙種工業區 9.84  29.49  
古蹟保存區 0.82  2.46  
公 園 用 地 2.31  6.92  
廣 場 用 地 2.02  6.08  
綠園道用地 1.07 3.21  
鐵 路 用 地 7.22  21.64  
道 路 用 地 0.75  2.25  
合 計 33.37  100.00  

註：1.變更彰化市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書（108 年 7 月）及其後四

案個案變更案件彙整。 
2.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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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 

 

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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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交通系統分析 

更新地區以彰美路、辭修路、永安街及三民路為主要道路，

可通往前站地區及和美鎮，並藉由金馬路往南銜接至中山高速

公路彰化交流道，往東銜接彰興路（省道台 14 丙）至中彰快速

道路。 

表 2-2 為更新地區鄰近道路系統一覽表，圖 2-3 為更新地

區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表 2-2 更新地區鄰近道路系統一覽表 
路 名 寬度(M) 功能 

彰美路 20 
彰化市通往和美地區之聯外道路，亦為更新

地區聯絡前站地區及金馬路最主要之道路。 

三民路 20 
彰化市區內重要聯絡道路，串連永安街、彰

美路、中華西路等。 

辭修路 15 
北接彰美路，南接彰草路，為彰化後火車站

地區之重要道路。 

永安街 15 
往北可銜接金馬路，往南則接中正路，為更

新地區北端主要道路。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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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3  更新地區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2-7 

第四節  發展現況分析 

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現況除鐵路相關設施外，以住宅使用

居多，占更新地區 19.18%，其次分別為閒置土地、空地、商業

使用、道路等，而閒置土地及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主要坐落於

乙種工業區。 

有關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詳表 2-3，土地使用現況示

意圖詳圖 2-4。 

          表 2-3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使用別 面積(公頃) 
占更新地區面積

比例（％） 
備      註 

住宅使用 6.40 19.18    
商業使用 2.92 8.75    
工業使用 0.81 2.43    
宗教建築 0.12 0.36    
扇形車庫 0.82 2.46  國定古蹟。 
農    會 0.82 2.46  彰化市農會辦公室及倉庫。 
公共建築 0.45 1.35    

鐵路相關設施 7.13 21.37 
含辦公廳舍、機房及鐵軌等

用地。 

閒置土地 6.29 18.85 
係指曾進行建築，但現況為

空屋附著或地上建築物已

清除之土地。 
空    地 2.26 6.77  係指未曾進行建築之土地。 
水    溝 0.10 0.30   
道    路 2.37 7.10    
廣    場 1.16 3.48    
停 車 場 1.72 5.15    
合計 33.37 100.00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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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4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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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土地權屬分析 

更新地區內私有土地約 30.29 公頃，占更新地區面積

90.77%，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土地居多，公有土

地約 3.08 公頃，占 9.23%。 

表 2-5 為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析表，圖 2-5 為更新地區土

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表 2-4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析表 

權屬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面積(公頃) 占更新地區面積

比例（%） 

公
有
土
地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0.57 1.71 

彰化市公所 0.41 1.23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0.46  1.38  

彰化縣政府 0.01 0.03 

彰化市 彰化市公所 1.63  4.88  

合   計 3.08  9.23  

私
有
土
地 

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8.29  24.84  

彰化市農會 0.86  2.58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0.78  2.34  

其他私有土地 20.36  61.01  

合   計 30.29  90.77 

總    計 33.37  100.00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註：配合部分機關改制調整名稱，原農田水利會更名為農業部農田水利

署；原臺灣鐵路管理局更名為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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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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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整體發展構想 

一、整體發展構想 

以提昇扇形車庫意象及改善整體環境為發展核心，調整

土地使用分區以解決火車站周邊長期以來土地使用計畫與

發展趨勢不符之課題，藉由綠園道、公園用地之興闢，提昇

區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並加速改善實質環境，以達到都市

更新之效益。 

（一）扇形車庫意象之提昇 

彰化火車站之扇形車庫為目前全國僅存一座，為提

升其觀光休憩及文化、教育機能，將調整鄰近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一併納入鐵道文化專用區整體

規劃，並強化其周邊發展腹地，除提昇扇形車庫之文化

地景與都市意象，並改善實質環境與增進公共利益。 

（二）都市綠帶軸線之創造 

透過綠園道及建築退縮空間綠化、公園等綠色元

素，串連成地區發展之綠帶軸線，結合人行步道機能，

讓遊客及居民有安全而舒適的漫步空間，賦予都市永續

發展生命力，並提昇火車站北區生活環境品質。 

（三）地區交通系統之強化 

強化更新地區之交通條件及紓解建築開發所衍生之

交通衝擊，將民生地下道北側之綠園道往南延伸經彰化

市農會並向西銜接辭修路，使區內車流得以透過辭修路

往外疏散，此外，綠園道之設計亦有助增加地區景觀美

化及提供開放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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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速公共設施之開闢 

藉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辦理，加速更新地區內已

劃設公共設施之開闢，另因都市發展趨勢致使土地使用

分區不適應未來發展而需調整者，透過其提供之公共設

施回饋，有效改善更新地區實質生活環境品質。 

（五）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調整 

更新地區內之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及火車站站

體所在之鐵路用地與前後站廣場用地，呈現閒置或無法

提供更新地區應有之都市機能者，應逐步依都市計畫程

序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以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發

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等。 

1.乙種工業區 

除鐵路以東為住宅區、商業區外，鐵路以西之乙種

工業區，因貨運需求多已由公路運輸替代，又鄰近多為

住宅及商業使用，故依都市發展趨勢與需求，乙種工業

區確有調整或變更之必要性。建議透過都市更新之宣

導，鼓勵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並依相關法令辦

理都市計畫變更及充實地區公共設施，以增加地區美化

及增加開放空間。 

2.車站專用區 

原為台汽客運車站使用之車站專用區，因其民營化

後將車站遷移至中正路，致現址已閒置多時，若經檢討

已無留設之必要性，應適度變更其使用，以配合都市更

新地區再發展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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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火車站及其前後站廣場 

彰化火車站為臺灣縱貫鐵路山、海線交會大站，然

多年來因前後站之聯繫機能不足及前站停車及交通動

線等問題，影響火車站商圈之發展，未來火車站所在之

鐵路用地及其前後站廣場用地應配合彰化火車站整體

改善之規劃，進行分區調整。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6  整體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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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區發展構想 

更新地區內除透過綠園道與公共設施用地形塑綠帶發

展軸外，考量其土地使用性質、發展現況與未來轉型機能等

因素分為九大分區，包含台鐵宿舍更新發展區、鐵道文化專

用區、台鳳舊廠轉型發展區、站前住宅更新發展區、站前商

業更新發展區、農會倉庫更新發展區、車站前後廣場發展

區、遊憩配套商業發展區、台汽舊站更新發展區、工業轉型

更新整合區等，茲就發展軸及個別發展分區之發展構想及機

能詳列如表 2-5，分區發展構想示意圖詳圖 2-7。 

表 2-5 整體發展構想分區說明表 
發展分區 
與軸線 發展構想 都市機能 

0.綠帶發展軸 

為紓解地區開發所帶來之交通衝擊，

將綠園道系統往南延伸經彰化市農

會，再向西銜接辭修路，藉以減緩因

開發衍生之交通衝擊，並透過交通管

理與規劃以改善現民生地下道之交通

問題。 
另透過綠園道及建築退縮空間綠化、

公園等綠色元素串連成綠帶發展軸，

強化人行步道及休憩空間，賦予都市

永續發展生命力。 

 建構都市綠帶系統。 
 減緩都市再發展衍生

之交通衝擊。 
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 

 強化扇形車庫與開放

休憩空間之連結性。 

1.台鐵宿舍 
更新發展區 

為擴大扇形車庫之發展腹地，擬以開

放空間及基地設計縫合因地下道所產

生之南北側分隔；原台鐵宿舍所在之

公園用地與南側鐵道文化專用區將以

人行空橋或人工地盤串連，形塑扇形

車庫整體意象，提升觀光休憩機能。 

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 

 增加扇形車庫發展  
腹地。 

2.鐵道文化 
專用區 

為本更新地區之發展核心，將扇形車

庫之古蹟保存區以及其南側部分未使

用之鐵路用地一併變更為鐵道文化專

用區，以發揮全台唯一僅存扇形車庫

之觀光、休憩、文化及教育功能。 

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  
水準。 

 提升彰化市觀光休憩

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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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整體發展構想分區說明表（續完） 
發展分區 
與軸線 發展構想 都市機能 

3.台鳳舊廠 
轉型發展區 

原台鳳廠區經銀行處分產權後，目

前屬私有土地，權屬單純，且地主

亦有參與更新意願，未來開發除土

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公共設施回饋

外，並透過整體開發以刺激老舊地

區之住屋形式的轉型，作為本縣私

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之示範。 

 綠園道部分路段之開闢。 
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 提供優質住宅以服務人

口成長之衍生需求，並避

免人口往郊區遷移。 

4.站前住宅 
更新發展區 

為新舊建物雜陳地區，透過都市更

新宣導，由土地所有權人或都市更

新投資者自行整合，研提自訂更新

單元，並提送更新概要與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因該地區新舊建物雜

陳，建議兼採重建、整建、維護等

更新方式。 

 改善居住及商業活動環

境品質，增進公共利益。 5.站前商業 
更新發展區 

6.農會倉庫 
更新發展區 

以農會土地整合鄰近其他私有土

地，透過土地使用變更以強化火車

站北區及鐵道文化專用區之商業活

動氣息。 

 提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 
 提供商業發展空間以服

務火車站北區及鐵道文

化專用區。 

7.車站前後 
廣場發展區 

配合未來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火車站改善相關計畫發展，惟後

站廣場目前為停車場使用，未來配

合火車站整體改善規劃進行土地使

用計畫之調整，然本發展區未來仍

應以提昇站體服務機能及提供停車

與開放空間為發展主軸。 

 提昇火車站服務機能。 
 提供開放空間及鐵路運

輸衍生之停車空間需求。 

8.遊憩配套  
商業發展區 

透過土地使用變更以強化火車站 
北區及鐵道文化專用區之商業活動

氣息。 

 提供商業發展空間以服

務火車站北區及鐵道文

化專用區。 

9.台汽舊站  
更新發展區 

台汽已標售車站土地，目前閒置情

形衍生地方衛生、治安等問題，因

其土地已無續作車站之必要性，故

未來應配合鄰近分區予以調整土地

使用計畫，並作為鐵路用地以東地

區私有土地再發展之示範。 

 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 提升公共設施水準。 
 樹立鐵路以東地區私有

土地再發展之示範。 

10.工業轉型 
更新整合區 

由土地所有權人整合都市計畫變更

意願，促進市中心土地有效利用。 
 促進土地有效利用。 
 提升公共設施水準。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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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7  分區發展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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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使用計畫 

更新地區內除為提升扇形車庫觀光遊憩機能而調整鐵

路用地為專用區外，其餘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因都市發

展結構變遷，實已不符彰化市核心地區發展需求，應依相關

法令規範檢討調整為適當之分區，以符合市中心地區土地合

理利用，並促進實質環境之改善。然因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

涉及土地回饋或公共設施用地之提供等，涉及土地所有權人

意願，故本計畫將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區分為長期構想及

短期計畫，就具意願配合本次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

部分，納入都市計畫變更內容，並逐步帶動周邊土地逐步循

長期土地使用分區構想轉型，以強化市中心都市機能。 

（一）長期土地使用分區構想 

更新地區內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等使用分區，

因不符目前彰化市中心之發展需求，故長期而言，應配

合周邊土地使用分區，逐步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等，

以供給彰化市中心居住及消費需求用地，並藉由商業區

及扇形車庫帶動人潮，繁榮火車站北側地區。 

同時藉由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土地回饋及公共設施

用地之提供，完整形塑更新地區之綠軸與綠心，提升都

市核心地區應有之都市機能與景觀意象，並改善更新地

區實質環境。 

（二）短期土地使用計畫 

短期而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權

益，其土地回饋及公共設施用地之提供亦需土地所有權



 

 2-18 

人同意，故更新地區本次都市計畫變更檢討，先就具有

明確配合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意願者，經本

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先行納入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內容，以作為辦理都市更新之領頭。 

四、交通運輸計畫 

（一）人行及車行交通動線 

更新地區內目前除民生路連接彰美路之東西向道路

外，鐵路以西部分並無南北向已開闢計畫道路，目前抒

解車流僅依賴現況道路，路寬約 6 公尺，然透過本次都

市更新之辦理，將加速更新地區西側綠園道用地之開

闢，並延伸至辭修路，並串連公園用地，強化本計畫區

之車行及綠帶系統。 

另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公共設施用地提供，更

新地區內將創造由永安街經公園用地、扇形車庫至後站

廣場之完整人行動線，營造慢活的休憩氛圍。 

有關更新地區人行及車行交通動線詳見圖 2-8。 

（二）大眾運輸系統 

更新地區位於火車站北側，大眾運輸系統除臺鐵  

西部縱貫鐵路外，城際大眾運輸有統聯客運及國光客

運，城際兼都市大眾運輸則有臺中客運、員林客運及彰

化客運，更新地區內之大眾客運運輸便利，未來更新地

區再發展後，將可藉由增設客運停靠站，以增加搭乘之

便利性。 

有關更新地區大眾運輸系統詳見圖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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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8  人行及車行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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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9  大眾運輸系統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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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設施計畫 

更新地區內之公共設施除原有之計畫道路與火車站前

後站之廣場用地外，經由本次變更檢討後，將增加公二公園

用地面積（公二面積將達 1.70 公頃），另南北向綠園道用地

亦將完整取得土地並得加速開闢，而工業區變更住宅區部分

亦將提供部分公共設施用地，包含綠園道用地、道路用地及

公園用地，藉由本次配合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檢

討，將大為提升本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改善交通系統，

達到實質都市更新效益。 

 
資料來源：擬定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書，彰化縣政府，101 年 1 月。 

圖 2-10  公共設施系統構想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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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基地發展現況 

第一節  變更位置 

本次報請核定案件之變更位置位於更新地區範圍內北側乙

種工業區，其變更面積約為 5.27公頃，變更計畫位置詳參圖 3-1。 

 

 

圖 3-1  變更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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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基地現況 

乙種工業區變更範圍之原有廠房多數已完成拆除，現況僅

於永安街一側有 4 棟鋼骨造一層樓建築物，基地外周邊除臨永

安街為一樓店鋪使用外，其餘多為住宅使用。 

 

 

圖 3-2  變更基地周圍發展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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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土地權屬分布情形 

變更範圍包含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 96 地號等 18 筆土地，

其權屬全數為私有土地，面積合計為 52,660 平方公尺。 

表 3-1  變更範圍地段地號一覽表 
編號 地段 地號 面積(平方公尺) 

1 

西勢子段 
過溝子小段 

96    4,317.00  
2 96-59    227.25  
3 96-60    223.50  
4 96-61    223.50  
5 96-62    344.28  
6 96-63    841.00  
7 96-64  5,577.00  
8 96-65  5,119.00  
9 96-66    3,696.00 
10 96-67  1,492.00  
11 96-68     11.47  
12 96-69  5,530.00  
13 96-70 3,274.00 
14 96-71  5,543.00  
15 96-72  5,570.00  
16 96-73  5,676.00  
17 96-74  4,883.00  
18 96-75      112.00  

合  計 52,6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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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變更範圍套繪地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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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鄰近土地使用分區 

變更範圍外之東西兩側均為住宅區，北側及西南則仍有部

分乙種工業區。 

 

 

圖 3-4  變更範圍鄰近土地使用分區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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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交通系統動線 

變更範圍東側臨接永安街（7-15M），往北可銜接金馬路

（1-50M）、往南可通往三民路（7-2-20M），西側綠園道二往

北可銜接自強路、往南銜接彰美路，整體而言，出入及聯外道

路均相當便利。 

 

 

圖 3-5  變更範圍交通系統動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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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變更計畫內容 

本次報核之原乙種工業區，係為「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

計畫」之台鳳舊廠轉型發展區，擬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公共設

施回饋及整體建築規劃以刺激老舊地區之住屋形式的轉型，作為本

縣私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之示範。 

該工業區內原有工廠已註銷並拆除，考量彰化市整體發展及

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多為住宅使用，本基地實不宜續作工業使用，

爰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住宅區，以促進都市土地有效利用，避免工

業區與鄰近分區產生不相容土地使用之相互干擾與環境污染問題。 

本基地變更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後續都市更新之辦理，可

加速鄰近綠園道用地之開闢，透過交通機能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

提昇，實質改善當地環境品質。 

在開發方式部分，因 101 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彰化市都

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一、二、

四案)(第一階段)」案中，有關台鐵宿舍區範圍之住宅區全部變更為

公園用地（公二），為顧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

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公司）應有之 0.4915 公頃

住宅區權利價值，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6 次會議決議，就

其住宅區權利價值併同本次報核案件辦理都市更新；同時，本次報

核案件西側綠園道用地（二）尚未完成開闢，為提升地區交通機能，

亦併同辦理都市更新。 

依照前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本案當時之「都市計畫

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核算本次報核案件應提供公共設施及

可供建築用地之比例合計為 37%（1.9484 公頃）。其中，為提供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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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西側綠園道用地（二）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臺鐵公司公二公園用

地上之 0.4915 公頃住宅區權利價值參與分配，將上述 37%中部分

土地劃設為住宅區（包含變更範圍內原應捐贈之 10%可供建築用地

面積 0.5266 公頃及原臺鐵公司應有之 0.4915 公頃住宅區，合計面

積為 1.0181 公頃），其餘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 

又因審定本案當時之「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

核算變更計畫範圍內原應劃設公共設施之比例為 27%，因此，變更

範圍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加計範圍外公二公園用地（0.4915 公

頃）後，面積仍應符合該 27%核計之 1.4218 公頃（即原工業區     

變更範圍面積*27%之規模）。本次報核案件劃設主要計畫公共設

施用地 0.4537 公頃，加計公二公園用地 0.4915 公頃後為 0.9452 公

頃，不足部分 0.4766 公頃由變更後之住宅區另擬細部計畫時增加

劃設之。 

相關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核算比例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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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為變更內容明細表（含開發方式說明），表 4-2 為變

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圖 4-1 為變更計畫示意圖，圖 4-2 為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表 4-1  變更內容明細表 

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開發方式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三 自強路

南側及

縱貫鐵

路西北

側 

乙種工業區 
5.2660 公頃 

住宅區 
4.8123公頃 

1.工業區內原有工廠已

註銷並拆除，考量彰

化市整體發展及基地

周邊發展現況，實不

宜續作工業使用，故

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

住宅區，以促進都市

土地有效利用，並解

決不相容土地使用之

相互干擾與避免環境

污染問題。 
2.配合本府都市更新之

推動，該分區變更之

回饋除可充足地區之

公共設施，亦可加速

綠園道用地之開闢， 
透過交通機能與公共

設施服務水準之提

昇，改善當地實質環

境品質。 

變更範圍應另行擬定細部

計畫，併同西側綠園道用

地及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

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

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原

於公二公園用地應有之

0.4915公頃住宅區權利，

採都市更新方式及下列規

定辦理整體開發： 
1.原工業區變更部分，依

「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

變更審議規範」所規定

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

供建築用地合計之比例

為37%。 
2.該37%土地面積除部分

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

更新單元，以供西側綠

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

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部

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

股份有限公司（改制

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之0.4915公頃住宅

區土地價值〕參與分配

外，其餘均劃設為公共

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 

綠園道 
用地 
0.3696公頃 

道路用地 
0.0841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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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開發方式 原計畫 

（面積） 
新計畫 
（面積） 

  

  

 3.變更範圍內經辦理都市更新後之

公共設施用地及部分公二公園用

地（0.4915公頃）面積合計不得低

於1.4218公頃（即原工業區變更範

圍面積*27%之規模）。 
4.本案變更範圍及西側部分綠園道

用地、部分公二公園用地（0.4915
公頃）等，劃設為一跨區更新單

元，辦理權利變換。惟本案可建

地面積較大，未來得分期開發，

第一期開發範圍之房地價值應至

少需提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

地所有權人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

鐵路管理局）分配，原則應確保

「更新後權利價值－共同負擔＞

更新前權利價值」。 
5.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屬工

業區變更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

地，應由原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

完成開闢，西側綠園道用地之開

闢費用得納入整體開發之共同負

擔或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

都市更新關聯性工程費用補助。 
6. 開發單元如採都市更新辦理   
開發，則西側綠園道用地開闢費

用得依「彰化縣都市更新地區建

築容積獎勵核計標準」核算容積

獎勵。 
7.住宅區應於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公

共設施用地完成興闢並將產權移

轉予地方政府後，始得發照建築。 
註：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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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變更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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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項  目 
變更前 變更後 本次增減面

積（公頃）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宅區 608.56 49.29 613.37  49.68 +4.81 
商業區 79.93 6.47 79.93  6.47 — 
乙種工業區 73.96 5.99 68.69  5.56 -5.27 
文教區 13.62 1.10 13.62  1.10 — 
保存區 1.83 0.15 1.83  0.15 — 
古蹟保存區 3.53 0.29 3.53  0.29 — 
加油站專用區 0.45 0.04 0.45  0.04 — 
電信專用區 0.36 0.03 0.36  0.03 — 
郵政專用區 0.25 0.02 0.25  0.02 — 
農業區 25.63 2.08 25.63  2.08 — 
風景區 2.23 0.18 2.23  0.18 — 
小計 810.35 65.63 809.90  65.59 -0.45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學校用地 89.97 7.29 89.97  7.29 — 
機關用地 20.04 1.62 20.04  1.62 — 
公園用地 59.40 4.81 59.40  4.81 — 
公園用地（兼供滯洪池使用） 0.27 0.02 0.27  0.02 — 
鄰里公園兼兒童遊樂場 11.82 0.96 11.82  0.96 — 
廣場兼停車場 2.06 0.17 2.06  0.17 — 
綠地 1.78 0.14 1.78  0.14 — 
綠地（兼作溝渠使用） 6.30 0.51 6.30  0.51 — 
市場用地 2.17 0.18 2.17  0.18 — 
體育場用地 15.24 1.23 15.24  1.23 — 
醫院用地 1.40 0.11 1.40  0.11 — 
電台用地 0.13 0.01 0.13  0.01 — 
變電所用地 2.47 0.20 2.47  0.20 — 
溝渠用地 8.06 0.65 8.06  0.65 — 
道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67 0.05 0.67  0.05 — 
鐵路用地 20.69 1.68 20.69  1.68 — 
廣場用地 1.16 0.09 1.16  0.09 — 
道路用地 125.82 10.19 125.90  10.20 +0.08 
停車場用地 3.04 0.25 3.04  0.25 — 
社教用地 5.09 0.41 5.09  0.41 — 
高速公路 17.12 1.39 17.12  1.39 — 
高速公路用地兼供溝渠使用 0.25 0.02 0.25  0.02 — 
綠園道用地 18.45 1.49 18.82  1.52 +0.37 
污水處理廠用地 6.39 0.52 6.39  0.52 — 
電路鐵塔用地 0.03 0.00 0.03  0.00 — 
道路用地兼電路鐵塔用地 0.00 0.00 0.00  0.00 — 
自來水事業用地 4.54 0.37 4.54  0.37 — 
小計 424.36 34.37 424.81  34.41 +0.45 

合    計 1,234.71  100.00  1,234.71  100.00  0.00 
註：1.表內面積僅供參考，實際面積應以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 

2.其他未涉及變更部分，均應以現行計畫內容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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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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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 

第一節  開發方式 

本次報核案件依照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756 次會議決議內容，其開發方式如下： 

「變更範圍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併同西側綠園道用地及

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

理局）原於公二公園用地應有之 0.4915 公頃住宅區權利，採都

市更新方式及下列規定辦理整體開發： 

1.原工業區變更部分，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

範」所規定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合計之比例

為 37%。 

2.該 37%土地面積除部分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更新單

元，以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

地部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 0.4915 公頃住宅區土地價值〕參

與分配外，其餘均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 

3.變更範圍內經辦理都市更新後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部分公

二公園用地（0.4915 公頃）面積合計不得低於 1.4218 公

頃（即原工業區變更範圍面積*27%之規模）。 

4.本案變更範圍及西側部分綠園道用地、部分公二公園用地

（0.4915 公頃）等，劃設為一跨區更新單元，辦理權利變

換。惟本案可建地面積較大，未來得分期開發，第一期開

發範圍之房地價值應至少需提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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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有權人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

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分配，原則應確保「更新後權利價值

－共同負擔＞更新前權利價值」。 

5.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屬工業區變更應提供之公共

設施用地，應由原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完成開闢，西側綠

園道用地之開闢費用得納入整體開發之共同負擔或由地

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都市更新關聯性工程費用補助。 

6.開發單元如採都市更新辦理開發，則西側綠園道用地開闢

費用得依「彰化縣都市更新地區建築容積獎勵核計標準」

核算容積獎勵。 

7.住宅區應於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興闢並

將產權移轉予地方政府後，始得發照建築。」 

依上述開發方式之規定，變更範圍已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案

（經 103 年 9 月 30 日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222 次會議審議

通過），併同西側綠園道用地及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

司原於公二公園用地應有之 0.4915 公頃住宅區權利，辦理都市

更新，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亦分別於 104 年 4 月 13 日至 104

年 5 月 13 日及 114 年 4 月 25 日至 114 年 5 月 25 日辦理公開展

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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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回饋計畫 

依前述委員會之決議，本次報核案件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

地及可供建築用地，合計比例為 37%。 

（一）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6 次會議決議，前述

自願捐地面積除部分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更新單元，

以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

部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之 0.4915 公頃住

宅區土地價值）參與分配外，其餘均劃設為公共設施用

地，供公眾使用。且變更範圍內經辦理都市更新後之公

共設施用地及範圍外公二公園用地（0.4915 公頃）面積

合計不得低於 1.4218 公頃（即原工業區變更範圍面積

*27%之規模）。 

本次報核案件劃設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0.4537 公

頃，加計公二公園用地 0.4915 公頃後為 0.9452 公頃，不

足部分由變更後住宅區範圍內於細部計畫劃設 0.4766 公

頃之公共設施用地，合計上述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

1.4218 公頃，符合規定。 

（二）捐贈可供建築用地 

依本次報核案件變更範圍面積 37%計算應提供之公

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面積合計為 1.9484 公頃，扣除前

述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後（0.9303

公頃），捐贈可供建築用地為 1.0181 公頃，劃設為住宅

區參與都市更新單元，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綠園道二）

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部分土地（國營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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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之 0.4915 公頃住宅區土地價值）參與  

分配。 

 
圖 5-1  回饋計畫說明示意圖 

註：1.部分公二公園用地（0.4915 公頃）係為該公園用地內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應有住宅區土地面積，依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756 次會議審議「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案」變更內
容明細表第 2 案決議略以：「為提升公二用地之完整性，故將本區塊全部變更為公園用地，故有關國營臺灣
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於變更後應取得之 0.4915 公頃住宅區土地，建議併變
更案第三案（即本案）更新單元辦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2.前述 0.4915 公頃住宅區係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位於變更範圍西側綠園道用地（綠園道二）及公二公
園用地內土地，依第一次通盤檢討附帶條件（附十二）公共設施回饋比例計算後之住宅區面積，再扣除「變
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案」變更內容明細表第 5 案開發方式第 2 點所指回饋土
地不足部分面積核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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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變更回饋計畫說明表 

項 目 面積或計算說明 備註 

主要計畫變更面積 5.2660 公頃  

回饋土地比例 37% 

依主要計畫開

發方式之規定 

應回饋土地面積 5.2660*37%=1.9484 公頃 

公共設施用地至少應劃設比例 
（含 0.4915 公頃公二公園用地） 

27% 

公共設施用地至少應劃設面積 
（含 0.4915 公頃公二公園用地） 

5.2660*27%=1.4218 公頃 

扣除 0.4915 公頃公二公園用地後 

細部計畫應劃設公共設施用地面積 
1.4218-0.4915＝0.9303公頃 

其 餘 不 足 部

分，由變更後住

宅區範圍內於

細部計畫劃設

0.4766 公頃之

公共設施用地 

主要計畫範圍內

劃設之公共設施

用地 

綠園道用地 
（綠園道八） 

0.3696 公頃 

道路用地 0.0841 公頃 

小 計 0.4537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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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次報核案件經變更後為住宅區、綠園道用地及道路用

地，住宅區未來將由都市更新實施者透過辦理都市更新，提供

西側綠園道用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

有限公司及原乙種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分配。 

公共設施用地部分，綠園道用地（綠園道八）及道路用地

均屬工業區變更回饋事項，未來應由原乙種工業區之土地所有

權人完成興闢，詳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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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實施進度及經費表 

公共設施用地 
及編號 

面 積  
( 公 頃 )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單位：萬元) 

主辦單位 完成期限 經費來源 備註 
徵 
 
 
購  

市

地

重

劃  

區

段

徵

收 

其 
 
 
他 

土地徵購

費及地上

物補償費 

整 
地 
費 

工 
程 
費 

合 
 
計 

綠園道用地 
（綠園道八） 0.3696     — — 1,404 1,404 

土地 
所有權人 

依工程設計 
進度完成 土地所有權人 

係屬工

業區變

更回饋 道路用地 0.0841     — — 320 320 

註：1.本表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另本表僅列公共設施工程費，不含工程設計費、地上物補償費、地

價補償費、行政作業費及路燈、管線等費用。 
2.有關應併同本次報核案件辦理整體開發之部分西側綠園道用地（綠園道二）、部分公二公園用地（公二），其用地開闢之主辦單位、

實施進度、經費來源後續將依彰化縣政府、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都市更新實施者協商結果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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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後續應辦或表明事項 

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地區都市更新）案經內政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0 年 5 月 24 日第 756 次會議決議通過，其變更

內容明細表共計有七案，後續尚有編號第五案將依前述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決議內容報請核定。 

 



 

都 市 計 畫 技 師 圖 記 頁 
 

彰化縣政府辦理之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

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編號三）案，業經本技師依照既有之學理、準則、都市

計畫相關法規，就各項數據理性預測與判斷其未來發展需要，並就政策導向、

現實條件與人民權益加以綜合考量，完成計畫書圖內容。惟都市計畫（或都市

更新......等）須依都市計畫委員會（或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等）完成

審議並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公告，所有內容應以公告為準。  

                             
 

都市計畫技師姓名：游傑勛 技師執業執照證號：技執字第 010570 號  

技師公會名稱：臺灣省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公會會員證號：臺都技師員字第 A0282 號 

技師執業機構名稱：龍邑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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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都市計畫配合調整變更部分，台鐵宿舍更新發展區由鐵路用地變更為公園用地、台汽舊站更新發展區由車站專用區變更為住宅區均已發布實施。
	更新地區位於彰化火車站北側，原擬劃設面積約為16.09公頃，然參考先期規劃內容、扇形車庫發展腹地需求及考量更新地區之完整性，爰擴大都市更新地區範圍，面積由16.09公頃擴增至33.37公頃，為三民路、永安街、自強路、彰美路58巷、彰美路、辭修路及火車站前後廣場以北所圍成之地區（不含已申請工業區容許使用之乙種工業區），更新地區範圍業經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97年1月25日第177次會審議   通過。
	更新地區內已有一處更新單元，為彰化縣政府於民國96年2月14日公告之更新單元，該單元為土地所有權人申請劃定，範圍為彰化段西門小段369、377-2、377-24、379-1、379-4、379-5、379-8、379-9等8筆地號座落土地。
	圖2-1為更新地區範圍及區位示意圖。
	更新地區內之土地使用分區以乙種工業區為主，主要分布於鐵路以西之後火車站，面積約9.84公頃，占更新地區29.49%，其餘包含商業區、住宅區、古蹟保存區及各類公共設施用地等，有關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詳表2-1，土地使用計畫示意圖詳圖2-2。
	更新地區以彰美路、辭修路、永安街及三民路為主要道路，可通往前站地區及和美鎮，並藉由金馬路往南銜接至中山高速公路彰化交流道，往東銜接彰興路（省道台14丙）至中彰快速道路。
	表2-2為更新地區鄰近道路系統一覽表，圖2-3為更新地區周邊交通系統示意圖。
	表2-2 更新地區鄰近道路系統一覽表
	更新地區內土地使用現況除鐵路相關設施外，以住宅使用居多，占更新地區19.18%，其次分別為閒置土地、空地、商業使用、道路等，而閒置土地及空地之土地使用分區主要坐落於乙種工業區。
	有關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詳表2-3，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詳圖2-4。
	表2-3  更新地區土地使用現況面積表
	更新地區內私有土地約30.29公頃，占更新地區面積90.77%，以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土地居多，公有土地約3.08公頃，占9.23%。
	表2-5為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析表，圖2-5為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布示意圖。
	表2-4 更新地區土地權屬分析表
	以提昇扇形車庫意象及改善整體環境為發展核心，調整土地使用分區以解決火車站周邊長期以來土地使用計畫與發展趨勢不符之課題，藉由綠園道、公園用地之興闢，提昇區內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並加速改善實質環境，以達到都市更新之效益。
	（一）扇形車庫意象之提昇

	彰化火車站之扇形車庫為目前全國僅存一座，為提升其觀光休憩及文化、教育機能，將調整鄰近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一併納入鐵道文化專用區整體規劃，並強化其周邊發展腹地，除提昇扇形車庫之文化地景與都市意象，並改善實質環境與增進公共利益。
	（二）都市綠帶軸線之創造

	透過綠園道及建築退縮空間綠化、公園等綠色元素，串連成地區發展之綠帶軸線，結合人行步道機能，讓遊客及居民有安全而舒適的漫步空間，賦予都市永續發展生命力，並提昇火車站北區生活環境品質。
	（三）地區交通系統之強化

	強化更新地區之交通條件及紓解建築開發所衍生之交通衝擊，將民生地下道北側之綠園道往南延伸經彰化市農會並向西銜接辭修路，使區內車流得以透過辭修路往外疏散，此外，綠園道之設計亦有助增加地區景觀美化及提供開放空間。
	（四）加速公共設施之開闢

	藉由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辦理，加速更新地區內已劃設公共設施之開闢，另因都市發展趨勢致使土地使用分區不適應未來發展而需調整者，透過其提供之公共設施回饋，有效改善更新地區實質生活環境品質。
	（五）土地使用分區之合理調整

	更新地區內之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及火車站站體所在之鐵路用地與前後站廣場用地，呈現閒置或無法提供更新地區應有之都市機能者，應逐步依都市計畫程序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以促進土地有計畫再開發利用、復甦都市機能、改善居住環境、增進公共利益等。
	1.乙種工業區
	除鐵路以東為住宅區、商業區外，鐵路以西之乙種工業區，因貨運需求多已由公路運輸替代，又鄰近多為住宅及商業使用，故依都市發展趨勢與需求，乙種工業區確有調整或變更之必要性。建議透過都市更新之宣導，鼓勵土地所有權人參與都市更新，並依相關法令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及充實地區公共設施，以增加地區美化及增加開放空間。
	2.車站專用區
	原為台汽客運車站使用之車站專用區，因其民營化後將車站遷移至中正路，致現址已閒置多時，若經檢討已無留設之必要性，應適度變更其使用，以配合都市更新地區再發展之目標。
	3.火車站及其前後站廣場
	彰化火車站為臺灣縱貫鐵路山、海線交會大站，然多年來因前後站之聯繫機能不足及前站停車及交通動線等問題，影響火車站商圈之發展，未來火車站所在之鐵路用地及其前後站廣場用地應配合彰化火車站整體改善之規劃，進行分區調整。
	更新地區內除透過綠園道與公共設施用地形塑綠帶發展軸外，考量其土地使用性質、發展現況與未來轉型機能等因素分為九大分區，包含台鐵宿舍更新發展區、鐵道文化專用區、台鳳舊廠轉型發展區、站前住宅更新發展區、站前商業更新發展區、農會倉庫更新發展區、車站前後廣場發展區、遊憩配套商業發展區、台汽舊站更新發展區、工業轉型更新整合區等，茲就發展軸及個別發展分區之發展構想及機能詳列如表2-5，分區發展構想示意圖詳圖2-7。
	表2-5 整體發展構想分區說明表
	表2-5 整體發展構想分區說明表（續完）
	更新地區內除為提升扇形車庫觀光遊憩機能而調整鐵路用地為專用區外，其餘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因都市發展結構變遷，實已不符彰化市核心地區發展需求，應依相關法令規範檢討調整為適當之分區，以符合市中心地區土地合理利用，並促進實質環境之改善。然因土地使用分區之變更涉及土地回饋或公共設施用地之提供等，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意願，故本計畫將更新地區土地使用計畫區分為長期構想及短期計畫，就具意願配合本次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部分，納入都市計畫變更內容，並逐步帶動周邊土地逐步循長期土地使用分區構想轉型，以強化市中心都...
	（一）長期土地使用分區構想

	更新地區內乙種工業區、車站專用區等使用分區，因不符目前彰化市中心之發展需求，故長期而言，應配合周邊土地使用分區，逐步變更為住宅區及商業區等，以供給彰化市中心居住及消費需求用地，並藉由商業區及扇形車庫帶動人潮，繁榮火車站北側地區。
	同時藉由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土地回饋及公共設施用地之提供，完整形塑更新地區之綠軸與綠心，提升都市核心地區應有之都市機能與景觀意象，並改善更新地區實質環境。
	（二）短期土地使用計畫

	短期而言，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涉及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其土地回饋及公共設施用地之提供亦需土地所有權人同意，故更新地區本次都市計畫變更檢討，先就具有明確配合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變更意願者，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同意者，先行納入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內容，以作為辦理都市更新之領頭。
	（一）人行及車行交通動線

	更新地區內目前除民生路連接彰美路之東西向道路外，鐵路以西部分並無南北向已開闢計畫道路，目前抒解車流僅依賴現況道路，路寬約6公尺，然透過本次都市更新之辦理，將加速更新地區西側綠園道用地之開闢，並延伸至辭修路，並串連公園用地，強化本計畫區之車行及綠帶系統。
	另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公共設施用地提供，更新地區內將創造由永安街經公園用地、扇形車庫至後站廣場之完整人行動線，營造慢活的休憩氛圍。
	有關更新地區人行及車行交通動線詳見圖2-8。
	（二）大眾運輸系統

	更新地區位於火車站北側，大眾運輸系統除臺鐵  西部縱貫鐵路外，城際大眾運輸有統聯客運及國光客運，城際兼都市大眾運輸則有臺中客運、員林客運及彰化客運，更新地區內之大眾客運運輸便利，未來更新地區再發展後，將可藉由增設客運停靠站，以增加搭乘之便利性。
	有關更新地區大眾運輸系統詳見圖2-9。
	五、公共設施計畫

	更新地區內之公共設施除原有之計畫道路與火車站前後站之廣場用地外，經由本次變更檢討後，將增加公二公園用地面積（公二面積將達1.70公頃），另南北向綠園道用地亦將完整取得土地並得加速開闢，而工業區變更住宅區部分亦將提供部分公共設施用地，包含綠園道用地、道路用地及公園用地，藉由本次配合都市更新辦理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將大為提升本地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及改善交通系統，達到實質都市更新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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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報請核定案件之變更位置位於更新地區範圍內北側乙種工業區，其變更面積約為5.27公頃，變更計畫位置詳參圖3-1。
	乙種工業區變更範圍之原有廠房多數已完成拆除，現況僅於永安街一側有4棟鋼骨造一層樓建築物，基地外周邊除臨永安街為一樓店鋪使用外，其餘多為住宅使用。
	變更範圍包含西勢子段過溝子小段96地號等18筆土地，其權屬全數為私有土地，面積合計為52,660平方公尺。
	表3-1  變更範圍地段地號一覽表
	變更範圍外之東西兩側均為住宅區，北側及西南則仍有部分乙種工業區。
	變更範圍東側臨接永安街（7-15M），往北可銜接金馬路（1-50M）、往南可通往三民路（7-2-20M），西側綠園道二往北可銜接自強路、往南銜接彰美路，整體而言，出入及聯外道路均相當便利。

	2-06第四章OK-115修
	本次報核之原乙種工業區，係為「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計畫」之台鳳舊廠轉型發展區，擬透過土地使用分區變更之公共設施回饋及整體建築規劃以刺激老舊地區之住屋形式的轉型，作為本縣私有土地辦理都市更新之示範。
	該工業區內原有工廠已註銷並拆除，考量彰化市整體發展及基地周邊發展現況，多為住宅使用，本基地實不宜續作工業使用，爰配合鄰近分區變更為住宅區，以促進都市土地有效利用，避免工業區與鄰近分區產生不相容土地使用之相互干擾與環境污染問題。
	本基地變更回饋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後續都市更新之辦理，可加速鄰近綠園道用地之開闢，透過交通機能與公共設施服務水準之提昇，實質改善當地環境品質。
	在開發方式部分，因101年公告發布實施之「變更彰化市都市計畫(配合彰化火車站北區都市更新)(變更內容明細表第一、二、四案)(第一階段)」案中，有關台鐵宿舍區範圍之住宅區全部變更為公園用地（公二），為顧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公司）應有之0.4915公頃住宅區權利價值，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56次會議決議，就其住宅區權利價值併同本次報核案件辦理都市更新；同時，本次報核案件西側綠園道用地（二）尚未完成開闢，為提升地區交通機能，亦併同辦理都市更新。
	依照前述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定本案當時之「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核算本次報核案件應提供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之比例合計為37%（1.9484公頃）。其中，為提供前述西側綠園道用地（二）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臺鐵公司公二公園用地上之0.4915公頃住宅區權利價值參與分配，將上述37%中部分土地劃設為住宅區（包含變更範圍內原應捐贈之10%可供建築用地面積0.5266公頃及原臺鐵公司應有之0.4915公頃住宅區，合計面積為1.0181公頃），其餘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
	又因審定本案當時之「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核算變更計畫範圍內原應劃設公共設施之比例為27%，因此，變更範圍內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加計範圍外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後，面積仍應符合該27%核計之1.4218公頃（即原工業區     變更範圍面積*27%之規模）。本次報核案件劃設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0.4537公頃，加計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後為0.9452公頃，不足部分0.4766公頃由變更後之住宅區另擬細部計畫時增加劃設之。
	相關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核算比例說明如下。
	表4-1為變更內容明細表（含開發方式說明），表4-2為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圖4-1為變更計畫示意圖，圖4-2為變更後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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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報核案件依照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100年5月24日第756次會議決議內容，其開發方式如下：
	「變更範圍應另行擬定細部計畫，併同西側綠園道用地及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原於公二公園用地應有之0.4915公頃住宅區權利，採都市更新方式及下列規定辦理整體開發：
	1.原工業區變更部分，依「都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更審議規範」所規定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合計之比例為37%。
	2.該37%土地面積除部分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更新單元，以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部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之0.4915公頃住宅區土地價值〕參與分配外，其餘均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
	3.變更範圍內經辦理都市更新後之公共設施用地及部分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面積合計不得低於1.4218公頃（即原工業區變更範圍面積*27%之規模）。
	4.本案變更範圍及西側部分綠園道用地、部分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等，劃設為一跨區更新單元，辦理權利變換。惟本案可建地面積較大，未來得分期開發，第一期開發範圍之房地價值應至少需提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改制前：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分配，原則應確保「更新後權利價值－共同負擔＞更新前權利價值」。
	5.變更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屬工業區變更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應由原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完成開闢，西側綠園道用地之開闢費用得納入整體開發之共同負擔或由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爭取都市更新關聯性工程費用補助。
	6.開發單元如採都市更新辦理開發，則西側綠園道用地開闢費用得依「彰化縣都市更新地區建築容積獎勵核計標準」核算容積獎勵。
	7.住宅區應於整體開發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地完成興闢並將產權移轉予地方政府後，始得發照建築。」
	依上述開發方式之規定，變更範圍已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案（經103年9月30日彰化縣都市計畫委員會第222次會議審議通過），併同西側綠園道用地及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原於公二公園用地應有之0.4915公頃住宅區權利，辦理都市更新，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亦分別於104年4月13日至104年5月13日及114年4月25日至114年5月25日辦理公開展覽完成。
	依前述委員會之決議，本次報核案件應提供之公共設施用地及可供建築用地，合計比例為37%。
	（一）捐贈公共設施用地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756次會議決議，前述自願捐地面積除部分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更新單元，以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部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之0.4915公頃住宅區土地價值）參與分配外，其餘均劃設為公共設施用地，供公眾使用。且變更範圍內經辦理都市更新後之公共設施用地及範圍外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面積合計不得低於1.4218公頃（即原工業區變更範圍面積*27%之規模）。
	本次報核案件劃設主要計畫公共設施用地0.4537公頃，加計公二公園用地0.4915公頃後為0.9452公頃，不足部分由變更後住宅區範圍內於細部計畫劃設0.4766公頃之公共設施用地，合計上述公共設施用地面積為1.4218公頃，符合規定。
	（二）捐贈可供建築用地

	依本次報核案件變更範圍面積37%計算應提供之公共設施及可供建築用地面積合計為1.9484公頃，扣除前述主要計畫及細部計畫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後（0.9303公頃），捐贈可供建築用地為1.0181公頃，劃設為住宅區參與都市更新單元，供西側綠園道用地（綠園道二）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及公二公園用地部分土地（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之0.4915公頃住宅區土地價值）參與  分配。
	本次報核案件經變更後為住宅區、綠園道用地及道路用地，住宅區未來將由都市更新實施者透過辦理都市更新，提供西側綠園道用地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南側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原乙種工業區土地所有權人參與分配。
	公共設施用地部分，綠園道用地（綠園道八）及道路用地均屬工業區變更回饋事項，未來應由原乙種工業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完成興闢，詳表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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